
特別企劃

先長源開放反復用評估制度的

虛與實一以規教形式反專家

審查小組的制度規畫甘為7 中也

涂予尹*

壹 、前言

二00九年七月八 日 ， 能源管理法修正公

布 。如同大多數的法律般，能源管理怯的修正

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 。不過 ，這次修正卻夾帶

著一項重要的制度變革 ，也就是能源開發及使

用評估制度的建立 。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

規定 : r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一條第二項能源

發展綱領 ，就全國能源分期分區供給容量及效

率規定 ， 訂定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 ， 作為

國內能源開發及使用之審查準據 。」 。依能源

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、 第二項及前揭規定 ，

未來凡該當「大型投資生產計畫之能源用戶」

定義的企業 ﹒只要「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

施J ' 且其「能源使用數量對國家整體能源供

需與結悄及區域平衡造成重大影響」者 ，就必

須由能源管理法的中央主管機關就必須由能源

管理法的中央主管機關 ，就其能源使用的 「數

量」、 「種類」 、 「效率」及「區位」等事項進行

審查 ，審查經核准後 ，始得新設或擴建 。

本文寫作的目的 ，在於介紹這項即將上路

的新措施 I，並且分析其潛在的問題點 。從過

去相關法令建制的經驗出發 ，我們可以發現 ，

大量的委任立法以及對於專家審查小組的授

攏 ，構成了能源管制領域的規範特色 ，能源開

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建立也不例外: 一方面 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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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建的虛與實以規範形式及專家審查小姐的 制 IV見 劃 為 中 心

能源管理法透過授權訂定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

準則及能源發展綱領的規定 ，構成了建立這項

目i l]度的規範基礎 ; 另一方面 ， 中央主管機關也

引入專家審查的想法 ，希望透過專家的經驗 ，

使整個審查決定臻於完善，甚至撮以對環許程

序產生拘束力 。以 F首先介紹這項新市I]皮的重

要內容 ，並以委任立法及專家審查兩個面向為

中心，展開對於這項新制度規範問題的分析 o

貳、內容概述

能源管理法增訂第十五jl菜之一的規定 ，建

立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的制度，主IJ底是想解決

什麼問題 ? 達成什麼效果 ? 最初行政院送立法

院審議的能源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 ，第

十五條之一的內容， 還包括現行條文第一條

第二項有關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能源發展綱領

的規定。因此 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完

整建立 ，可說是能源管理法及其所授權訂定的

「能源發展綱領」與「能源開發使用評估準

則」等法規所共同支撐起來的 。

依撮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草案版本第 1-五

i晦之一的立法說明 ， 1為使政府建設計畫與能

源用戶能源使用評估說明書之審查作業有所依

據 ，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之穩定

與安全 ，在考量環境街擊Edftlii~經濟發展等原

則下，應訂定能源發展綱領J ; 1能源發展綱領

所訂定之能源供給容量 、效率規定及開發管理

原則等審查準據 ，係為確保全國能源耗用總量

不致超越能源總供給容量 ，導致能源供應不足

情!后 ，愛於第二項(按: £!rJ現行條文第 1-五條

之一本身)採『預防原則 11 '透過能源使用個

案之審查協助全國能源供需之調整管理J 2 。

由此可知 ， 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乃是「能源先

期管理」 制度的一環 :透過在產業投資規畫IJ階

段 ， 即對其進行能源開發放使用的評估 ，以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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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我國未來能源供應的穩定 。在能源管理法修

正施行前 ，國內能源管制法規可說極高比例地

集中在供給管制，並且充斥著任令能源需求決

定能源供給的狀況 3 ;對照之 F '作為能源先

期管理制度一環的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，可說

是一種需求管制，在維持能源供應穩定的前提

上，促使大型投資生產計畫的能源用戶評估其

能源使用是否具有效率，乃至於其對於國家整

體能源供給計畫可能帶來的街擊等 。此點參看

能源管理法第十六jl柔的修正理由，也能獲得相

同的結論:按 「政府 . . . . .得能依照能源供Jfl!%'&\

童及部l度情j衫 ，進行全國或區域性整體能源供

需之調節J ; I ·· ·· ··凡使用能源用戶或申設能源

設施者於新增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峙，皆應製

作能源使用說明書...... ，轉送中央主管機關，

辦理能源使用評估審查: J ; 1巾央主管機關應以

能源使用評估之審查結果 ，辦理能源使用評估

審查J 4 。

為了質現前述「讓能源供給能力，內化為

能源需求決定因素之一」的想法 ，立法者的安

排是:透過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二項按權訂定

的「能源發展綱領y訂定能源供給容量及效

率規定，作為審查能源用戶所提交「能源使

用說明書」的依據 。不過 ， 1能源發展綱領」

雖然早在二0一二年十月即已發布施行 '卻是

以政策性宣示為其規範主中I II ‘包括設定 「安

全 」、 「效率 」 、 「潔淨」作為臺灣永續能源發

展的願景及壁劃能源政策的原則 ，並分別以

「分期總量管理 」 與 「提升。能源效率 」 作為

能源需求端、以 「多元自主來源」與「優化能

源結悄」作為能源供給端 ，以及以「均衡供需

規畫IJJ與「促進整體效能」作為能源系統端的

政策方針 ，並針對「應變機制與風險管理」及

「低碳施政與法制配套」等具體執行策略 ﹒敘

Wj若干政策基本方向等 。El l便綱領中清楚點出

萬國法律面



特別企劃

「分期總量管理」是將來能源需求端的政策方

針 ，但其內容也只有 「依分期之國家能源供給

總量 ，管理能源之使用」及「衡量各類能源特

性及發展條件 ，擬訂分期 、分區之供給容量 ，

以進行能源開發及使用之先期管理」等寥寥數

語 ;到底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該怎麼進行

「評估 J ' 整部法規並未提供任何具體明確的

操作標準 。

其次 ， 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授權訂定

的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貝IJ J '則是規定審

查的實質內涵 : 準則草案 5第凹條規定 ，符合

要件的能源用戶 ， 必須製作能源使用說明書 ，

向受理許可申請的機關提出 ，串串請中央主管機

關核准 ，始能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 。草案

第五條 、第六條及第八(暉 ，分別則係電力類能

源用戶及石油煉製或能源使用類能源用戶申請

能源使用數量的規定 ;草案第七條 、第九條則

分別是電力或汽電共生類、石油煉製或能源使

用類能源用戶能源使用效率的規定 ;第 f-條以

下各 II菜 ，則是規定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程

序 ，包括補正、變更申請核准 、核准 、不予核

准及廢止核准的要件等 。

不過 ，最重要的 「適用主體」問題 ， 能源

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草案並未規定 ， 而是由經

濟部另外公告 。 控能源管理法第十六條第凹項

規定 : r·· · · · · 能源用戶適用之範閩 、 能源使用

說明書之格式及應記載車工頁 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公告之」 。據此 ，經濟部能源局擬訂的 「能

源用戶適用之範區IJ草案。將 「大型投資生產

計畫能源用戶」分為「電力類」 、 「汽電共生

類」、「石油煉製類」及 「能源使用類」共四大

類 ;電力類能源用戶是指「使用煤炭 、天然

氣、石油產品為發電燃料之火力電廠 ，在同一

廠址 7之投資生產計畫 ，全期 8規剖數量 9為

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達五萬旺以上」的電業 ;

區已萬國法律

汽電共生類能源用戶是指 「屬汽電共生系統實

施辦法規定之汽電共生系統 ，但非以廢棄物或

生質能為燃料 ，在同一廠址之投資生產計畫 ，

全期規劃數量為發電設備裝置容量達五萬旺以

上 ，或用電契約容量達二萬五千旺以上者J ;

石油煉製類能源用戶則是 「屬石油管理法規定

之石油煉製業 ，在同一廠址之投資生產計畫 ，

全期規茁IJ數量符合『原油日煉量達十萬桶以

上』或『用電契約容量及裝置容量達二千旺以

上之白用發電設備合計達二萬五千旺以上』 兩

項要件之一者;最後 ， 能源使用類能源用戶則

是指 rl蜀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所列製造業 ，

但非前述石油煉製業 ，在同一廠址之投資生產

計，章 ，全期規劃數量為用電契約容量及裝置容

量達二千旺以上之自用發電設備合計達二萬

五千旺以上者」 。另外 ，同一公告草案中也針

對母法第 f-六條第一項關於 「新設」及 「擴

建」能源使用設施進行定義 :所謂 「新設」是

指「同一廠址中 ，無能源使用設施 ， 能源用戶

新設置能源使用設施 ，或將原能源使用設施全

部拆除 ，而重新設置者 J ; 所謂「擴建」則是

指 「同一廠址中 ，已有能源使用設施 ， 能源用

戶增設或改造能源使用設施 ，致數量增加者」 。

整體來說 ， 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 ，乃

是以電力類 、汽電共生類 、石油煉製類 、 能源

使用類等大型投資生產計畫能源用戶所情成的

審查客體為經 ， 以能源管理法第 卡六條第二項

所定能源使用數量 、 種類 、效率及區位等審

查標的為緯 ，以實現能源發展綱領所接漿的各

項能源發展願景及能源政策原則為其目標 。然

而 ，這套制度能否健全運作 ，有賴前述能源管

理法所授權的相關于法等規範的順暢適用 ，以

及審查作業程序的適正運行 。特別是 :這項制

度的建立 ，是基於 「以往重大經濟開發之投資

案 ，因可能造成環境負荷 ，故需經環境影響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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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灣問罪及使用;于估制吏的虛與實一以現範形式及專家 審查+咀的制度規劃為中心

估 。然而 ，在填評過程中 ，能源耗用與敘率雖

為環評關注重點 ，然就個案之能源使用評估 ，

並無法實質探討其對國家未來能源供應安全與

穩定等能源政策 J 10 .也就是說 ，能源開發及

使用評估制度 ，頗有部分取代環境影響評佔程

序的企圖 ，以下即分別從規範面說明這些法制

上的配套，在法規訂定層面所存在的問題 。

參 、委任立法下脫逸民主監督的問題

在各類行政事務益趨繁悔的現代H:會 ，行

政命令的大量應用 ，可說是極其自然的現象 。

畢竟 ，國家必須規範大量的管制事項 ，且H制幸

刻刻在進行相關決策 ，而立法機關勢必無法充

分勝任如此龐大的任務 ，自然產生授權由行政

機關處理這些事I貞的需求 。更何況，新興管制

領域往往兼具風險性及專業性高的特色 ， 立法

機關固然具有適合從事於資源分配或價值取捨

等事務的功能 仁優勢 ，然而規範新興管制領域

所需的彈性與專業性 ，立法機關顯然不能與行

政機關相比擬 I I 。 因此 ， 現代國家的抽象規範

制定權限 ，可說是由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所共

享 。

由於能源管制事項也同時兼有需要高度彈

性及專業性的需求 ，大量行政命令存在於能源

管Hil]領域 ， 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。經檢索 「全國

法規資料時」後可以發現 ，編在 「能源管理

目」的現行有放法規 ，總共有五十四個 ，其中

只有 「能源管理法」 、 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」

及 「天然氣事業法」屬於法律位階 ，乖rr的

五十一個法規都是法規命令層級 。更不要說是

未經法律授權 ，而是基於能源主管機關的職權

所自行訂定的行政規則 ，以經濟部能源局放

誼於其官方綱拙 l二的 「能源法規」而論 ， tLJ除

同步於全國法組資料庫的法規命令後 ， r綜合

類」、「石油」、 「氣體燃料」、「天然氣」、「電

No. 200 20 I5.04 一一 一

力 」 、「再生能源」、「節約能源」等各類未經侵

權訂定的行政規則 ，總計至少有一百二十六項

口 。這還不算入雖然不真有行政命令形式 ，但

是lU質上對於能源主管機關具有拘束力的各項

政策或白皮書 ，例如 「永緝能源發展綱領」 、

「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」及「能源產業技

術白皮書」等 。我們可以說法規命令及行政規

則等行政立法行為，構成了能源管制的重要部

分 。

即使承認能源管制事務有交由更為彈性、

專業的行政機關處理的需求 ， 也不能為此破棄

權力分立的基本原則 。換句話說 ，在最適功能

理論的推導下 ，行政機關固然在能源管制領域

也有從事若干部11象性規範的空間 ，但是也不

能忘記 ，行政機關的規範空間乃是與立法機關

所共享 。立法機關固然就能源管制領域中專業

性 、技術性的事項力有未逮 ;然而 ，從立法機

關的組成及決策方式來看 ，針對重要的能源資

源分配事項，乃至於長期性的政治決定等項

目，相較於行政機關 ，立法機關還是比較適合

的決策主體 。具體地說 ，不論形諸法規命令或

行政規則﹒能源主管機關從事能源管制相關決

策 ‘總是不能脫逸「依法行政」的範間 ，也就

是必須受到 「法律優越原則」及 「法律保留原

則」的拘束 u 。

在「法律優越原則」部分 ，不論是 「能源

發展綱領y或者是 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

貝IJJ 等相關子法 ， 都不能凌駕母法的規定 。 除

了能源管理法的明文以外 ，中央主管機關還必

須遵守憲法及行政法上的一般原理原則] I~ ; 呈

現在行政程序法第五條的 「明確性原則J ( r行

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J )、第六條所規定的 「平

等原則J (r行政行為 ﹒ 非有正當理由 ， 不何為

差別待遇 J )、第七條所規定的 「比例原則 」

( r t采取之方法l患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J ; r 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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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 ，應、選擇對人民權

益損害最少者J ; I"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

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J )、第八條所

規定的「誠實信用及信賴保謹原則J ( I"行政行

為 ， 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 ，並應保護人民

正當合理之信賴J ) 等 ，都是建置能源開發及

使用評估制度的規範上要求 。

至於在 「法律保留原則」部分 : 能否通過

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的審查，將會影響到能源

用戶是否能繼續進行其大型投資生產計章 。能

源管理法第十六條針對能源開發放使用評估制

度的建立，提供了法律位階的規範基礎 ，初步

可認為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 。 然而更重要

的是 可能源管理法固然提供了建立這項制度的

架構 ，但是具體規範的制訂與執行 ， 非由真有

能源專業的中央主管機關擔當不足以為功 。也

就是說 ，在法律保留原則的背景底下 ，對於立

法機關而言 ，能源管理法中各項授權規定 ，其

授權的內容、目的、範間必須具體、特定、明

確 l 5 ; 另外對於行政機關而言 ，其在訂定各項

能源管制的具體規定時 ，仍然必須依循著能源

管理法的脈絡 ，在能源管理法授權的內容 、目

的、範圍內從事具體化規範的工作 。

遺憾的是 ，整套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

的法規體系 ，未能充分滿足前述法律保留原則

及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要求 。前面曾經提到 ，從

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的立法理由看來 ， 立

法機關是想要在能源發展綱領中規定有關能

源使用容量 (或數量 ) 及效率內容的規定 ，作

為中央主管機關評估 、 審查的基礎 ， 再在能源

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中 ，循前開基礎發展評估

程序的真體內容，特別是何種情況下應作出評

估通過或不通過的結論等 。然而 ，能源管理法

第十五條之一規定: I"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一

條第二項能源發展綱領 ，就全國能源分期分

國萬國法律

區供給容量及效率規定 ，訂定能源開發及使

用評估準則 ，作為國內能源開發及使用之審

查準據J ; 該條除了授權目的是為了讓國內能

源開發及使用審查有所依憑以外 ，對於能源開

發及使用評估準則的授權內容、範園，均未臻

真體 、 明確 。 倘若不參照該條的立法理由 ，一

般人不但無法瞭解立法機關對於「能源發展綱

領」及 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貝IJ J 的分工 ，

反而很可能會誤解 「全國能源分期分區供給容

置及效率規定: J ' 是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

的侵權內容 。

司 法院送次透過釋字第四二六號、 第

四九七號解釋等 ，對前揭「授權明確性原則」

的要求，作了若干補充或放寬 。 具體地說 ， 大

法官們認為倘若不能從授權規定本身清楚探求

立法機關授權的內容 、 目的或範園 ， 仍然可從

法律整體所表明的關聯性意義判斷或推知 。參

照能源管理法第十六條第二項 「中央主管機關

為前項核准前 ， 應依前條所定能源開發及使用

評估準則 ，對能源用戶之使用數量、種類、 效

率及區位等事項進行審查」 的規定 ， 能源開發

及使用評估準則的授權範園 ，同時也是這項評

估制度的審查標的 ，應該鎖定在對於大型投資

生產計畫能源用戶的能源使用數量 、 種類 、 效

率與 I;j[位。

我們或許可以透過推論的方式 ，釐清能源

管理法第 1-五 (晦之一的授權內容與範園 。然

而﹒倘若經解釋後 ，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一

的授權範圍僅限於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

審查方式 ， 並認為這項評估制度的審查標準應

由能源開發綱領規定，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能源

管理法第一條第二項關於能源發展綱領的授權

規定 ，是否能確實負載起規範能源開發及使用

評估審查標準的任務 。

令人遺憾的是 : 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二項

No. 200 2015.04



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建的虛與實 一 以規!~形式及專家審查小姐的青惜現多Ii 為 中 心

規定 : I 中央主管機關為確保全國能源供應穩

定及安全 ，考量環境街擊及兼顧經濟發展 ，應

擬訂能源發展綱領 ，報行政院核定施行」 。前

開規定並末將全國能源分期分區供給容量及放

率等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審查標的 ，明

確地列入授權範園 ;這很可能也是現行能源發

展綱領僅以政策宣示作為其主軸的重要原因之

一。 目前有關我國近程 、 中程 、 遠程能源使用

數最及區位等規畫IJ .或因政策執行的配套需

求 ， 中央主管機關傾向於安盟在名為 「能源開

發政策」 的文件中 。 也就是說 ，整套能源先期

管理ijj l]皮除了能源管理法著有明文的 「能源開

發及使用評估準則」及 「能源發展綱領」外 ，

還必須參考經濟部依職權所發布的「能源開發

政策」等各項行政命令 ，才能一窺堂奧 。這凸

顯了現行能源管理法授權不明確的問題:不論

是 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i性質 I J J . 或者是 「能

源發展綱領 J .授權的內容、範國古巴極為空

泛 ﹒甚至文字使用也容易引人誤解 :純從規範

文義出發 ， 立法機關到底是將 「全國能源分期

分區供給容量及效率」的規定授權給「準貝11J

訂定?還是授權給「綱領」訂定?兩種解讀方

式似乎都有些空間 。倘若不回溯立法理由 ，簡

直讓行政機關無所適從 。

更令人費解的是 : 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二

項授惜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能源發展 「綱領」 。

然而 ， I綱領」 並非中央法規標it釘上第三條所

定 「規程、規則、 細則、辦法、甜甜盟、標準、

准則J J 等七種行政命令的名稱 : 至遲 自 行政

程序法公布施行以來，實務上皆將前揭七種行

政命令名稱 ，冠1'F I法規命令」 的名稱 。 換句

話說 ，從規誼名稱的形式來看 ， I能源發展綱

領J j}ft非法規命令 ， 至多只能稱得 t是行政規

則 。然而 ，從能源管理法第一條第二項及第

十五條之一的規定文字 ，乃至於第卡五條之一

的立法理由出發，全國能源分期分區供給容量

反效率等規定 ，涉及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的審

查標準 ，屬於重要事項，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來

看 ，宜在不適合任令行政機關自己形成 ， (革接

受立法機關極為有限的事後監督 1 6 。

更何況 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 1-凹條第

一項規定 ， 法規命令在發布前 ， 向須踐行法規

預告程序 ，使任何對於系爭法規命令有興趣的

人民 ，有向其中央主管機關陳述意見的機會 。

另外 ， 倘若系爭法規命令牽涉人數眾多、 財

務規院龐大、 不IJ往關係較為復雜 ，或者朋範事

項較為敏感等情形峙 ，中央主管機關尚得適用

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丘+7'\ (1菜

等規定舉行聽證 ， 使各方利益代表得以在聽證

程序中充分表述其立場 ，並且使中央主管機關

得以周延的程序作為基礎 ，提升系爭法規命令

的信服程度 ，進而增高行政決策的正確性 1 7 。

當然 ，法規命令的預告程序 ，在強化行政機

關的回J.I，主義務之前， 容易流於形式 16 ;行政程

序法並未強制行政機關在特定情況下「應」

就法規命令的發布舉行聽諱 ， 也使得該法第

一百五 j-五條等所規定的聽證程序成故不彰 。

不過相較之 F 。行政機關訂定行政規則 ，連最

起碼的i.U~f1j告歧聽證程序都無需依f間， 這表

示從權力分立或法治國原則的觀點來看 ，透過

行政規則規範能源開發及使HJ ~'F仙的審查標

準 ，其正當性毋寧是相對單薄的 。

最後 ，在 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佔WiW1J及

「能源發展綱領」 的侵權規定 ( 分別是能源管

理法第十五條之一及第一條第二項)均未能提

供適當授權基礎的左支右細情況 f ·中央主管

機關並未思考從授權規定的條文關連意旨出

發，解請III一條活路 ，也不曾就修正能源管耳11

法的授權規定從事任何努力的情況下 ，反而打

算透過訂定「能源開發政策」的方式 ，作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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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企劃

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得審查標準 '也凸顯了中央

主管機關輕忽法規命令在權力分立上真有獨特

意義的便宜心態 。誠如前述 ，法規命令在行政

程序法上，有若干強化其民主審議功能的要

求 ;中央主管機關捨透過法規命令規範全國能

源分期分區供給容量及效率等規定而不由 ，打

算循行政規則方式進行規範 ， 可說是逃避民主

的監督 。

肆、專家小組的專業性有待評估

依據能源管理法第十五條之-的授權內

容 ， 乃至於參看同法第十六條與能源開發及

使用評估制度相關的各項規定 ，中央主管機關

固然必須在大型投資生產計畫的能源用戶從事

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前 ，就能源使用的數

量 、種類 、效率及區位等項目從事審查 ， 然而

能源管理法本身並末針對能源中央主管機關究

竟應該採取何種審查形式 ， 作出任何明文規

疋 。

在能源管理法針對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的

具體審查方式近乎留白的情況下 ，目前中央主

管機關打算引入專家審查的模式 ， 作為其核准

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用設施的具體作

法 。參照經濟部能源局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

研究院執行 「能源先期管理 、 輔導與查核機制

建揹 ( 2/3 ) J 計畫 ( 第一O三年度 ) 的內容 ，

整個審查流程是由能源用戶製作「能源使用

說明書」 。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能源開發及使

用評估的審查開始 。案件送進中央主管機關

後， 貝IJ分為「書面格式審查」 及「實質內容審

查」 兩部分 l9 ; 所謂 「質質內容審查J ' 包含

「審查小組會議前一致性審查及審查小組會

議中的合理性審查 。審查小組會議前一致性審

查 ， 係確認審查項目 內容與規範標準一致性 ，

包含「製程技術項 目 符合該產業 BREF能源

國萬國法律

效率相關 BATJ ; I公用設備項目符合 ENE ?Il

示 BATJ ; I汽電共生設備符合該產業 BREFs

列示熱效率值/ LCP 列示熱效率值 / ENE )i IJ示

BATJ ;1確認末一致項目 已填報緣由說明等 ;

審查小組會議中的合理性審查 ，貝IJ係確認審查

項目內容合理性 ， 包含 「就未與規範標準一致

之項目 ， 臉視討論其填報緣由之合理性J ; 1確

認填報資訊無衝突矛盾處」等 20 。

在經濟部能源局的預想中 ，能源開發及使

用評估的實質內容審查 ，將設置 「審查小組」

搪當 ;審查小組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則由經濟

部長或部長聘(派)之人員兼任 ; 委員五人至

九人 ， 除召集人、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 ，

其餘委員 ， 由經濟部長遴聘相關領域之專家擔

任 。 由於能源使用效率的審查 ， 構成能源開發

及使用評估實質內容審查的重要部分 ， 擔當

審查的專家即擬由熟悉個別產業製程技術的

專家資料庫中選定 ; 初步設定的能源產業包括

電業 、汽電共生業 、 石油煉製/ 石化業 、 鋼鐵

業 、半導體業 、 面板業 、 水泥業 、 紡織業 、造

紙業及不分業別等共十額 訓 ， 基本上含拍了 目

前國內各耗能產業 " 。

採取前述專家審查的糢式 ，與中央主管機

關對於此項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效力或功

能的期望攸關 。執行能源先朋管理計畫的委託

報告中提到 ; 1以往重大經濟開發之投資案 ，

因可能造成環境負荷 ，故需經環境影響評估 。

然而 ，在環評過程中 ， 能源耗用與效率雖為環

評關注重點 ，然就個案之能源使用評估 ，並無

法實質探討其對國家未來能源供應安全與穩定

等能源政策 . . . . . . J 23 ; 1就管理面來看 ， 雖我

國重大之經濟開發投資案 ，其用水、 用電及污

染排放，因對能源使用或環境造成負荷 ， 大致

上均需經過 . . . . . .環評 . . . . . .後 ， 始能進行開發 ，

似已就能源相關問題預作管理，惟環評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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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負荷是以區域總量管制為精神 ，也就是

說 ，以環境因素為主要之考量 ，在該區域環

境可負荷之情況下 ，才准予設置 。 此外 ，環評

程序雖基於環境因素之考量 ，亦對能源進行審

查 ， 相關之議題有二 ，其一 ， 係規範設備之能

源使用效率要求 ， 其二 ，目IJ認重大經濟開發投

資案於開發前 ， 應取得電業 ( 台電公司)之用

電許可 ， 保證其電力供l世:無處 ， 而就各開發案

究否對我國能源使用造成銜哩 ，或究否對國家

未來能源政策有所影響 ，未街(實質評估J 24 。

這些論述的言下之意似乎是 : 由於環境影響評

估程序對於能源議題的處理過於片面 ， 且專業

程度有限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專家審

查 ， 正是希望能填補這項空缺 ， 甚至相當程度

仁希望能取代環評 ，或者對於環評決定產生某

種拘束力; I在所謂落實節能立法 目的的範圍

內 ，應認為立法者有使能源使用評估制度某程

度 『替代』或 『分工』現行環境影響評佔制度

部分評估標的的想法 。因此 ，將行政處分 『構

成要件效力』的概念套用到中央主管機關核准

大型投資生產計畫能源用戶新設或擴建能源使

用設施的程序 ，能源使用評估的結論 ，理論上

應成為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中的一項前提取質 ，

必須當作一個既定的梢成要件，而不能任意推

翻J 25 。

期待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佔的決定 ，能夠對

環評程序產生情成要件效力的想法，從這兩項

程序的評估或審查「密度」出發觀察， 不難推

論這項想法可能過於天真 。 畢竟環評程序的制

度設計 ， 就是要充分考量與環境相關的各方利

益 ， I能源」 議題當然 也是其中之一 ; 在眉境

影響評估程序 l: j :1 ， 環境主管機關或環評委員有

太多的機會能找出與環境相闕，而在能源使用

說明書的製作與核准程序中未能充分考章的因

素 。在這種情況干 ，主張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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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結論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結論具有情成要件敘

力 ，顯然過於勉強 2白 。更何況 ，在經濟部能源

局對於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度的規劃內容

ql ' 引入專家審查 ， 還有下列各項問題 。

首先 ， 引入專家的主要目的 ， 應該是在於

借重這些嫻熟於事實及因果關係等決策所需資

訊者的專業， 一方面發揮資訊加總的功能 ， 另

一方面也能使行政機關獲取相關資訊 27。 為了

審查大型能源用戶所提交的能源使用說明書，

中央主管機關必須就能源使用說明書中所敘及

的能源使用數量、種類、效率及區位等事項的

合理性從事判斷 。 特別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能源

使用效率部分 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草案

第七條及第九條分別規定能源用戶的公用設備

項目及製程技術項目 ， 必須符合歐盟最佳可

行技術 ( Best Avai lable Techn iques: BAT ) ; 不

過 ，申請人亦得提出資料佐證， 主張其不適用

前揭最佳可行技術的規範 。其中 ， 當申請人

主張不適用 ， 並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峙 ，專家

即有就其專業背景判斷申請人所提資料是否真

實 ，並為中央主管機關作出得否採信的建言 。

然而 ， 由專家小組協助行政機關認定事實 、 作

成決策的問題在於: 當系爭專業領域的專業性

到達一定程度以上峙 ，難保不會有「搭便車」

的情形發生 ， 也就是雖然表間上有多數專家參

與程序、提供意見 ，但實際上多數與會者只會

附和其中一、 三位的意見，使得「專家共治」

的理想淪為泡影 訓 。 其次， 來自 I~相同領域、

具有近似專業訓練背景的專家們 ， 也很可能對

於同一事件抱持著相類的偏見 ， 甚至由於 「同

行」 的身分而未能真摯地從事表決等 29 。

更何況 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審查能源使用

說明書的 「審查小組」成員來源的組成規剖 ，

也並非真正的專家審查 。 :tf:規訓巾，審查小組

遴聘委員五人至九人 ， 其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

一一一一一一 萬國法律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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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經濟部長或部長聘 (派 )之人員兼任 ，

而委員的資格門檻中 ，也包括「行政機關簡任

級以上從事能源管理相關項目職務者」 一頃 。

在這種情況下 ，審查小組所作出的建議 ，已經

不純然是專家意見 ，某程度也已經具有官方的

性質 。令人費解的是 :倘若怯，照這樣的制度設

計 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的審查決定 ， 又何以

需要再讓中央主管機關決定 ? 或者是說 :在前

開制度設計之下 ，如何期待中央主管機關的首

長(經濟部長 ) 有動機去推翻其自己或科任人

選擔任召集人的審查小組所作成的建議呢?

伍、結語

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 ，是國內能源環保立

法一項嶄新的嘗試 。與其他能源或環保領域的

專業法規一樣 ，為了落實立法意旨 ，中央主管

機關在大量委任立法的背景下 ，從事各項制度

規剖 ，同時也規劃由專家進行審查 ，希望整個

制度能夠兼具實用性與專業性 ，甚至能部分替

代環境影響評估處分的功能 ，或對其程序產生

一定的拘束力。

然而 ， 本文雖然支持這項新制度的立意 ，

卻同時對於相關立法意旨能否達成 ，抱持著較

為悲觀的看法 。一方面在規範形式上 ， 能源管

耳I!法未能就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制皮明確授

權 ，使中央主管機關在法律公布施行超過五年

之後 ， 仍然未能將這項制度推上路 。 特別是承

繼著過度倚賴行政規則的傳統 ，在母法授權內

容與範圍爭議難解的情況下 ， 中央主管機關仍

打算將審查能源使用說明書所需的全國能源分

期分區使用容量及效率規定等項目 ，以妾身未

明 、未經立法侵權的「能源開發政策」規範 。

倘若中央主管機關執意以未經法規預告程序 ，

也未經聽證程序的行政命令，作為推行這項制

度的重要基礎 ，還想讓能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

0.28 1 萬國法律

決定對環評程序產生構成要件效力 ，毋寧是綠

木求魚 。另一方面在審查程序上 ，中央主管機

關雖然有意引入專家 ，由專家從事審查 、提出

建議後 ，再由主管機關進行最後定奪 。可是 ，

從目前的制度規畫IJ看來 ，所謂專家審查只是

「半套」的專家審查， 中央主管機關的機關首

長本身即可擔任遴聘小組召集人 ，且可以透過

遴聘權限的行使 ， 掌握審查小組的意向 ;更不

用說專家審查程序中經常會存在的 「搭便車」

或 「共同偏見」等現象 ，都是使這項制度成效

打折扣， 且不足以據此對環評程序產生拘束力

的理由 。

本文認為 : 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與環

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于法間的法規競合 ，乃

至肇因於行政程序的重復 ，以及主管機關的各

自為政 。 也就是說 ，真正的焦點未必在於誰能

源使用說明書的審查產生「構成要件效力 J '

而是在一套「單一窗口」的制度 ，讓與同一開

發行為所涉及到的各個面向的議題 ，能夠在同

一行政程序中一併處理 、一併解決 ， 如此方能

解決行政程序與成本的浪擲 ，並合理降低產業

界的法令遵循成本 。目前行政程序法的計畫裁

決程序 ， 因為該法主管機關對於行政程序法第

一百六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法規命令怠於處

理， 始終未能真正實踐 。 不過在立法論上， 未

來倘若能源管理法或環境影響評估法有修法機

會 ，於能源 、環境及其他主管機關充分求取共

識的前提下 ，在前開法律的相關條文中明定使

事權統一所需的相關程序及其效果 ，同樣也能

實現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所未竟

的理想 。即使中央主管機關只將目標設定在讓

這項制度產生拘束環境主管機關的效力 ， 也應

該先就法規授權及整體能源先期管理法制的規

範層級問題先于起情 ，並重新斟酌審查小組的

適當定位 ， 才能為厚實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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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海開發及使用評估制吏的虛與實一 l止境範形式及專 家 審查+紐約制建現自II 為 中 j亡

〈註釋〉

貝I) J 草 案 版 本 ， 係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於 20 1 5

年 l 月 23日發布於其官方網站上的預告

_.
則審查決定的效力提供堅強的基礎 。 。

頁 480-48 I ( 2000 ) 。

12 資 料 來 源 :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， http ://web3.

度) ‘ 20 1 4 ' 頁 I 0

II 有 問 授 權命令存 在 的 現實上必要性 ， 參 問

葉(全榮 ， <行政命令> ' ( 行 政 法〉司 2000 •

20 1 I 年9 月 ， 頁39-41 。

1 4 陳 清 秀 ﹒ 〈 依 法 行政與 法 律 的 適 用 > ' 翁 岳

生編 〈行政法 ) , 2000 ' 頁 1 48 。

IS. 司 法 院 釋 字 第313 號 、 第432 號 、 第491

號 、第 522號解釋等 一再指明 ，凡經法律

授權訂定授權命令者 ，其授權的內容 、目

的 、範圍應特定 、具體 、明確 。

16.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7 條 規 定 : r 各 機 關 依

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 ，

應 視其性 質 分 別 于 達 或 發 布 ， 並 即 送立 法

moeaboe.gov .tw /ECW/ po pulace /content l

SubMenu.aspx?menu_id=220 (最後瀏覽

日 : 20 I 5/03/3 I ) 。

13. 參 問 涂 予 尹 ， <建立能源使用評估制度的

法制面課題> ' ( 全 國 律 師) , 15 卷 9 期 ，

9.

「 同 一 申 請人、 管 理人」、「其 他足 認 為 同

一廠址之事實」其中之一情形者 。

8 依據 「 能 源 用 戶 適 用 之 範 圍 j 草 案 註2 所

示 ，所謂 「全期」的判斷方式 ，係指 「投

資計畫申請許可時 ，自當年度回推 5年起

算 ，迄該申請案預定商轉年止 ，為全期。

惟申請許可時 ，距本準則施行日未滿 5年

者 ，回推至本準則施行日起算」 。

依據 「能源用戶適用之範圍」草案註 3所

示 ，所謂 「全期規劃數量 J ' 係指「全 期 內

巳完工能源使用設施之數量(簡稱已完工

數量) ， 加 計 申 請許可之數量: 經 能 ;~、 使用

說明書審查之數量 ，不納入計算 。 」 。

10 . 臺 灣 經 濟 研 究 院 ， r 能 源 先 期 管 理 、 輔 導

與查核械制建構 ( 2/3 ) J 計 畫 ( 第 1 03 年

參閱涂予尹 ﹒〈能 源供 需 、 管制與產業政

策> ' ( 全 國 律 師〉﹒ 1 6 卷 7 期‘ 20 1 2 年 7

62-63 。

I. 能 源 管 理 法 第 I S 條 之 l 雖 然 早 在 2009 年

7 月8 日 即 已 公 布 施行 ， 但 其 所授 權 訂 定

的 「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 J ‘卻遲遲因

故並未上路 。不過 ，該項準則的草案已在

2015 年l 月23 日 經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預 告 ，

理論上應已施行在即 。

參閱立法院公報 ， 98 卷24 期 ﹒20<紗 ， 頁

3.

2.

月 ﹒頁 1 0 。

參閱前揭註 2公報 ，頁 的-64 。

5 本 文 所 引 述 的 「 能 源 開 發 及 使 用 評 估 準

4.

版本 。資料來 源 : 經 濟 部 能 源局 ， http ://

web3 .rnoeaboe.gov.tw/ ECW/populace/news/

Board.aspx ?k ind= 3& rne nu_ id=5 7&news

id=3959 (最使瀏覽日 : 20 15/03/3 I ) 。

6. r 能 源 用 戶 適 用 之 範 圍 」 草 案 亦 已 由 經 濟

都能源局於 20 1 5年 l 月 23日發布於其官

方網站上 ，踐行其法規命令預告程序 。

資料來源 :經濟部能源局 ， http: //web3 .

rnoeaboe.gov.tw/EC叭I/popuIace /news/Board .

aspx ?k i n d=3& rne n u一 i d=5 7&news_id=3958

(最後瀏覽曰 : 20 I 5/03 /3 I ) 。

依據 「能 源用戶適用之範圍j草案註 l所

示 ﹒所謂 「同一 廠址 J ' 指 符 合「 坐 落 同

一地號」 、 「坐落相田It鄰地號且同一所有權

人 J 、 同 一『 用 電 計 畫 書 』 同意 核 供 函 」 、

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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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J : 立 法 院職權行使法 第 60 條規定: r各

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

命令送達立法院後 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」。

由於行政規則解釋上可說是前揭規定的

「各機關 依其法定職權訂定之命令 J ' 在 現

行法制底下 ，行政規則訂定後 ，也必須送

立法院備查 ，讓立法院享有事後監督的機

會 。當然 ，單純斌予訂定命令的機關就其

行政規則送交立法院備查的義務 ，能夠收

到多少立法事後監督的成效 ，是值得懷疑

的 。特別是 :就算突破前揭規定的文義 ，

使立法院有就行政規則進行實質審查的機

會 ，在法律並未授權行政機關訂定行政規

則 的情況下 ，立法院又該如何善盡其事後

監督的職責 ?同樣引人疑寶 。

17 . 葉 俊 榮 及 郭 銘 松 認 為 : r 法 規命令納 入 行

政程序法的規範控制，象徵著法規命令不

再是行政機關所得以片面決定的 ，一般民

眾得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 54條第 l項第 4

款的規定 ，就法規命令之草案向指定機關

陳述意見 ，擴大一般性政策決定所仰賴的

資訊介面 。另一方面 ，當其有一般性政策

效果的法規命令亦成為行政程序規範控制

的一環時 ，代表行政機關決策合理性逐漸

受到法規範的拘束 ，迫使行政官僚必須擴

大其決策時的思考格局 ，不再僅斤斤計較

於法治國原則或基本權利的規範性單向論

述 ，而應將公共政策分析 、本益分析等經

驗知識納入決策理性之 中 j。 參 閱 葉 俊榮 、

郭銘松 ， <行政程序法對行政機關的街擊與

因應) , ( 經 社 法 制 論 叢) , 24 期 ， 1999 '

頁 3 1 -32 。

1 8 . 葉 俊 榮 曾 著 文介 紹 美 國 行政命令 的 訂定程

序 ，特別是著重在其民眾參與法制對於我

國可資借鏡之處 ，並提到目前我國法規命

國萬國法律

令訂定程序相對單薄 ， r未來透過行政機關

的運作或行政法院的裁判 ，仍可能使該款

(按 :即行政程序法第 1 54條第 l項第 4

款)的規定更形豐富 」 。參閱葉俊榮 ，前揭

註 1 1文 ，頁 508-5 1 1 a

19 . 參 閱 前揭註10 報告 ， 頁36-37 。

20 同 前揭註 ， 頁37 。

2 1. 同 前揭註 ， 頁37-38 。

22 依 據 最 新 一 期 的 「 能 源 統 計 月 報 J ' 我 國

工業部門能源消費比重位居前矛者 ，包

括 「紡織成衣服飾業 」 、 「紙漿 、紙及紙

製品業 」 、 「化學材料製造業 J 、 「 塑 膠 製

品製造業 」 、 「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」 、

「 金 屬 基本工 業 j、「金屬 製 品 製 造 業 J 及

「 電 腦 通訊及視聽電 子 產 品 製 造 業 J 等 。

資料來源 :經濟部能源局 : http://web3 .

moeaboe.gov .tw/ECW /popu l ace/w巴b_book/

Web Reports .as px ?book=M_CH&men u_

id=142 (最後瀏覽日 : 20 15/03/31 )

23 參 閱 前揭註10 報告 ， 頁 l 。

24. 同 前揭註 ﹒ 頁20 。

25 . 同 前揭註 ， 頁55 。

26 . 參 悶 悶 前揭 註 ， 頁55 。

27.See ADR IAN VERMEULE ‘ T H E

CONS TITUTION OF RISK 166-169 (20 14).

28. See !D. at 169.

29. See !D. at 17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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